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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對外通告第3/99號
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更改名稱註冊證書的簽發方式


公司註冊處(以下簡稱“本處”)簽發的公司註冊證書及公司更改名稱註冊證書均由本處的電腦印製，並印上一名指定人員的簽署式樣。保存於資料庫的英文公司名稱是以大楷字母串成，電腦印製的證書因此以大楷字母印出。
2.

不過，如客戶特別提出要求，本處便不會以電腦印製證書，另改以人手製備同時以大楷及小楷字母印出公司名稱的證書﹐讓本處的指定人員簽署。這個簽發方式產生很多問題，因為除了需要額外人手、減少利用自動化的好處，以及造成系統保安及資料完整性的問題之外，兼且違反可接受的環境保護原則。此外，這個方式令致本處在處理公司更改名稱的申請個案時，遇上困難。為了確定先前簽發證書裏的英文公司名稱格式，客戶須要將該證書的影印本連同公司更改名稱特別決議遞交本處。如客戶沒有依從，本處職員便會參閱該公司的微縮影片記錄。不過，本處亦不時須要致電客戶，要求作出進一步澄清，又或者須要將特別決議交回客戶修訂。這些工作程序延長了處理申請的時間，對客戶造成不便。
3.

本處最近對公司註冊及公司更改名稱的工作程序作出檢討，所得的結論是：如果所有證書只以大楷字母簽發，處理申請的時間可以縮短。根據《公司條例》第94(f)條的規定，任何對公司的描述均不會因使用任何字體或大楷或小楷的字母為理由以致不足夠或不正確，本處因此並無法律責任須要同時以大楷及小楷字母簽發證書。有鑑於此，本處決定終止現時的簽發證書方式，不再會應個別客戶要求同時以大楷及小楷字母簽發證書，此舉對本處及客戶來說，均有益。
4.

由二000年一月三日開始，在公司註冊證書或公司更改名稱註冊證書出現的英文公司名稱，只會以大楷字母印出。鑑於此項更改，客戶在遞交更改公司名稱的申請時，不再須要夾附先前簽發證書的影印本。
5.

儘管有了上述更改，本處為了滿足個別客戶的真正需要，仍會考慮應客戶要求，同時以大楷及小楷字母多簽發一張證書。如果客戶提出任何此類申請，本處便會按照每宗個案的情況加以考慮，並會根據《公司條例》附表8第V(d)(i)部收取服務費用170元。
6.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敬請致電2867 2608，向一級公司註冊主任(新公司註冊)黎潔玲女士提出。








公司註冊處處長鍾悟思
檔號：CR/HQ/8/5/20/2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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